






二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

三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度以及表决结

(一)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为公司董事会。

(二) 根据公司出具的截至股权登记日的《股东名册》, 出席会

议股东、 股东代表签名及其身份证明、 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，出席

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1人，代表股份 3,604,200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

的 22.44%。经核查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(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)

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资格。

(三) 除股东外，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见证律师。

综上，本所经办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

《公司法》 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 的规定。

果

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公文的方式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表

决程序就《通知公告》 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并以记名投票

表决 方式进行了表决，且进行了计票、 监票。 并在会议现场宣布表

决结果。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

(一) 关于审议《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数 3,604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

额100%;反对股数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额 0.00%; 弃权

股数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额0.00%。

回 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。










